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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有超過2.8萬幢超過30年樓齡的大
廈，正面對強制驗樓及大維修。宏福苑發生大
火後，廉政公署早前拘捕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

新舊主席，引起社會高度關注樓宇管理問題，不少業主關注立
案法團處理屋苑工程工作的透明度。

有27年樓齡的沙田晴碧花園即將面臨大維修，法團主席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法團工作的透明度至關重要，如果
面對大維修，業主必須親自出席大會，不接受非親屬授權書。
再者是未雨綢繆，在即將面對大維修前要開始為維修作準備，
每個月向業主多收一些大維修儲備，數目公開，避免大工程一
來時 「兵荒馬亂」 ，業主為支付大筆費用產生諸多不滿。有議
員提出，要增加標書的透明度，例如將標書上載網絡，方便小
業主和公眾取閱。

業主法團透視❺

大公報記者 張真

晴碧花園大維修 選房協認可承建商

要獲小業主信任要獲小業主信任
法團法團：：所有操作需透明所有操作需透明

宏福苑大火令不少小業主開始關注立案法
團、管理公司及工程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利益輸
送問題。位於沙田的晴碧花園共有約500戶居
住，屬於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屋苑，至今已
有近27年樓齡，幾年後將面對大維修。業主立
案法團主席黎金玲，任職法團主席已近20年，
對屋苑的工程操作瞭如指掌，她認為， 「一個
法團要獲得小業主信任，最重要是所有操作透
明。」

提前加管理費儲維修金
即將面對大維修，屋苑早已未雨綢繆。從

2017年起，黎金玲動議每個月每戶增加400至
600元管理費，並得到70%以上的業主贊成通
過；直至今年，這筆儲備金額已經達到1700
萬。雖與大維修的費用尚有點距離，但到時候
不需要業主們一次過支付大筆工程費用，爭議
自然也少一點。 「要提前向業主灌輸大維修不
可避免的理念，做好心理準備。」 像是面對大
維修，更必須業主親自出席大會投票，不接受
非親屬授權書， 「否則當一人收集大量授權書
時，就容易出現 『黑箱作業』 的情況。」

黎金玲表示，房協自2000年起擔任屋苑的
公契經理人， 「維修金由半官方的房屋協會託
管，不經法團成員之手，避免有任何資金風
險，透明度高，這樣大家就不需要煩惱了。」
她指出，其他屋苑一般在大廈公契經理人管理
期過後，由法團主動選擇並簽約聘請其他管理
公司，管理模式更市場化。由於資金能夠由法
團自行管理，一旦立案法團存在不誠實的情

況，就容易出現工程報價與實際支出存在差
價，甚至法團部分人能夠得到工程公司

回佣。
她透露，曾經聽說有屋苑

法團主席參與圍標，最終工程
公司投得工程項目後，再

暗中為法團主席回
佣 ， 「 大 小 工

程，從千萬到

億都有，就算回佣幾個百分點，也算是一筆巨
款了。」

業主必須出席大會投票
為免出現利益輸送，晴碧花園所有工程均

透過房屋協會認可承建商名單挑選合作方，法
團會與承建商溝通工程細節，當工程費用超過
管理費20%，就會進行業主大會表決，杜絕利
益輸送問題。她認為，屋苑面對工程時，需要
鼓勵小業主主動關心屋苑事務，共同商議維修
方案， 「可向親友中的建築業人士諮詢工程建
議，拿出來一起討論，這樣業主們才會覺得自
己有參與度。」

住在元朗一個屋苑的馮先生表示，所居住
的屋苑工程就曾出現多次問題，例如屋苑閘門
更換工程時，發現工程公司報稱使用不鏽鋼，
但實際裝上後，大門卻被住戶發現顏色不對，
最終揭發原來使用的是鐵門，最終需拆回更
換。屋苑的泳池也曾經維修，結果工程公司越
做發現越多問題，不斷要求業主提高金額，由
原本約10萬的工程，最終埋單要支付15萬。小
小的問題比比皆是，他認為，部分工程雖會在
業主大會上通報招投標結果，但業主對投標全
過程的參與和監督不足， 「大家也有自己的生
活和工作，加上業主對這些工程了解又不足，
哪能作什麼把關呢？」

馮先生認為，即使法團的工作完全公開透
明，仍然需要政府完善監管機制，例如由獨立
工程團隊參與大型維修、抽查招標投標過程、
明確工程報價標準，而且現有的樓宇大維修資
助僅面向業主，尤其是舊區老年業主佔比較
高，部分因有政府維修資助，對工程細節和費
用關注度低，被不法操作留下空間，可能間接
導致工程公司抬高報價，資助方式方面需要優
化。 政府研修例 賦權當局支援法團

▶黎金玲表示，晴碧花園所有工程均透過房屋協會認可承建
商名單挑選合作方。

▼從2017年起，黎金玲動議每戶每個月增加400至600元
管理費，並得到70%以上的業主贊成通過；直至今年，這
筆儲備金額已達到17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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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管理條例建築物管理條例》》
20252025年年77月月1313日修訂主要內容日修訂主要內容

••針對法案就建築物大型維修工程所需供針對法案就建築物大型維修工程所需供
應品應品、、貨品或服務的採購貨品或服務的採購，，以及就建築以及就建築
物管理所需的其他高價值採購物管理所需的其他高價值採購，，施加若施加若
干規定干規定。。其中其中，，若每個大廈單位所佔維若每個大廈單位所佔維
修工程價值平均超過修工程價值平均超過33萬元萬元，，將被視為將被視為
大型維修工程採購大型維修工程採購，，相關決議必須由至相關決議必須由至
少少55%%業主或業主或100100名業主親身投票通過名業主親身投票通過，，
以較少者為準以較少者為準。。

••將法團不妥善保存某些關乎建築物管理的文件將法團不妥善保存某些關乎建築物管理的文件
（（如會議紀錄如會議紀錄、、財務報表財務報表））訂為刑事罪行訂為刑事罪行。。

••要求管理委員會委員要求管理委員會委員、、經理人等在處理大型採購經理人等在處理大型採購
時時，，須申報與投標方有金錢利益或個人關聯須申報與投標方有金錢利益或個人關聯，，並並
需避席和迴避投票需避席和迴避投票。。

▲▲宏福苑五級火暴露大維修以至法團管理的宏福苑五級火暴露大維修以至法團管理的
種種問題種種問題，，各界希望政府介入各界希望政府介入，，根治弊病根治弊病。。

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大公報記者麥潤田攝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條
例），業主立案法團是獨立法人組
織，代表所有業主管理建築物的公用

部分，行使和執行有關權利、權力、特權和職
責，有權管理大廈、維護保養、推動大維修、任
免物業管理公司及監督其工作等。然而現時，在
大廈面對維修工程時，過分依賴業主自行管理以
及法團制度存在問題，政府無法過多介入，更不
可做仲裁角色。

管委會屬法團執行機構
香港地少人多，市民大多居住在多層大廈或由

多座大廈組成的私人屋苑。由於業主共同擁有大廈
的公用部分，因此他們也須共同負上管理和維修公
用部分的責任，包括管理和維修。然而一個大型屋
苑可能會有數百，甚至數千名業主，如果每一個有
關大廈管理的決定，都需要所有業主一致同意，不
但費時失事，而且也近乎不可行。因此條例提供機
制，讓業主能夠註冊成為法團，以法人身份代表所
有業主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事宜。

法團的日常事務主
要交由管理委員會（管
委會）辦理。管委會成
員一般在業主大會上委

任管委會委員時，以
「得票最多者當

選」 投票制進
行。在一般

情況下，

條例授予法團的權力及委以的職責，須由管委會代
表法團行使及執行。大廈所有業主都是法團的一
員，可以藉着業主大會通過的決議，委任他們認為
適合的業主擔任管委會委員。管委會委員對所有業
主都有受信責任，應該以公開透明、真誠信實的態
度處理法團事務和履行有關職責。

成立法團，可以讓業主在一個根據條例妥為召
開和舉行的法團業主大會上討論各項有關大廈管理
的事宜，並作出對所有業主均具有約束力的集體決
定。法團須就大廈公用部分及法團財產購買第三者
風險保險。

然而，宏福苑火災揭露維修工程過分依賴業主
自行管理以及法團制度存在問題，民青局局長麥美
娟月初時曾承認條例有限制，承諾會修例。她表
示，屋苑始終是私人物業、私有產權，所以對於主
管當局權力其實頗有限制，包括不可以做仲裁角
色，很多仲裁角色或者下決定也要到土地審裁處。
麥美娟並表示打算做一系列關於條例修訂，令業主
有更清楚的法例規範，令主管當局有更大權力，協
助業主立案法團做好物業管理。

急需
改革

▲現時不少大廈的維修工程過分依賴法團及業主自行管理，政府難以擔當
仲裁角色。圖為宏福苑於今年3月舉行的特別業主大會解說會。

對於如何提升業主立案法團運作
的透明度，候任立法會議員方國珊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以往在地區工

作時接觸不少懷疑圍標個案，個別法團、承辦商、
管理公司甚至判頭的關係千絲萬縷，往往法團由十
多到數十人組成，就已經代表了全部業主，一旦有
人起了貪念，很容易就出現 「黑箱作業」 問題。

建議降低申「招標妥」門檻
方國珊透露，曾經接觸某屋苑的 「職

業法團委員」 ，一人參與多個屋苑法團管
理，透過圍標、向工程公司提供招標內幕
等手段賺取回佣，但要舉報這些懷疑不法
行為，往往卻非常困難。她提出，要增加
標書的透明度，例如將標書上載網絡，方
便小業主和公眾取閱，又建議市建局將
「招標妥」 計劃降低申請門檻，讓更多私
樓業主獲政府資助，以協助審議標書，確
保維修工程施工和消防安全及物料合乎標
準，政府亦應資助大維修屋苑聘第三方顧
問監察工程。

辦半強制課程 學習法團知識
選委界議員林筱魯認為，政府必須提

高業主對大維修、法團等知識層面的認

知，有需要的情況下，甚至應舉辦半強制的課程，
減低法團誤奪圍標陷阱的機會。他建議，政府可以
先利用科技，透過大數據分析，盡早標註 「常勝將
軍」 ，找出有機會參與圍標的工程公司，不過日後
政府若然進一步修訂條例，加強監控法團的工作，
措施不宜 「太辣」 ，否則容易再削弱業主參與到法
團工作的意欲。 大公報記者 張真

候任議員倡上載標書 方便業主查閱
公開
透明

▲火災前拍攝的照片顯示，宏福苑棚架內部堆積紙皮、建築
廢料等雜物，明顯缺乏監管。

▲馮先生認為，即使法團的工作完全公開透
明，仍然需要政府完善監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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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訂立機制法案訂立機制，，使獲法人團體業主授權使獲法人團體業主授權
的自然人可按機制在法團業主大會等情的自然人可按機制在法團業主大會等情
況況，，代表該法人團體業主行事代表該法人團體業主行事；；要求每要求每
年收支超過年收支超過5050萬港元的樓宇必須審計財萬港元的樓宇必須審計財
務報表務報表。。


